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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區道路條例係為改善市區道路交通，增進公共利益而制定。市

區道路所需土地，如為私人所有，依該條例第十條，得依法徵收。同條

例第十一條對於用地範圍內之原有障礙建築物，已特別明定其處理程

序，並無應予徵收之規定，關於其補償及爭議之救濟程序，既未排除相

關法令之適用，足以兼顧人民權利之保障，與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一百四

十三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市區道路條例係為市區道路之修築、改善、養護、使用、管理及

其經費之籌措而制定，乃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市區道路所需土地，如

為私人所有，依該條第十條，得依法徵收之。同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

定：「市區道路用地範圍內原有障礙建築物之拆除、遷讓、補償事項，

應於擬訂各該道路修築計畫時，一併規劃列入。」同條第二項、第三項

又規定：「修築計畫確定公告後，通知所有權人限期拆除或遷讓，必要

時並得代為執行。」「前項限期，不得少於三個月。」依上開規定，對

於妨礙建築道路之建築物，首先規定應將有關拆除遷讓及因此而須負

擔之補償事項，一併規劃列入修築計畫，俟包括補償事項在內之修築計

畫確定公告後，再通知所有權人，限期拆除或遷讓，必要時並得代為執

行，旨在使道路修築計畫得以迅速完成，而特別明定其處理程序，乃為

土地法第二百十五條之特別規定。惟仍明定應給予補償，此項補償，應

依有關法令辦理，求其合理相當，且對拆除遷讓之通知及補償行為，依

法均許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以求救濟，足以兼顧人民權

利之保障，與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一六號解釋（76.6.19.）

【解釋文】

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法第八十條載有明文。各機關依其職

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，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固可予以引用，

但仍得依據法律，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，並不受其拘束，本院釋字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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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七號解釋即係本此意旨；司法行政機關所發司法行政上之命令，如涉

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，僅供法官參考，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亦不受其拘

束。惟如經法官於裁判上引用者，當事人即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

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。

就關稅未繳清之貨物取得動產抵押權者，其擔保利益自不能存在

於該貨物未繳之關稅上，此觀關稅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、第三項規定甚

明。前司法行政部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台（六五）函民字第○九九八

二號及六十七年七月廿二日台（六七）函民字第○六三九二號函提示執

行法院，於拍賣關稅記帳之進口貨物時，應將該貨物未繳關稅情形，於

拍賣公告內載明，並敘明應由買受人繳清關稅，始予點交，此項函示，

核與上開法條意旨相符，不屬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之範圍，既未

侵害動產抵押權人之權益，亦為確保關稅之稽徵所必要，與憲法保障

人民財產權之本旨，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不受任何干涉，憲法第八十條載有明文。

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，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固

可予以引用，但仍得依據法律，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，並不受其拘束，

本院釋字第一三七號解釋即係本此意旨；司法行政機關所發行政上之

命令，不影響於審判權之行使，為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所明定。司法行

政機關自不得提示法律上之見解而命法官於審判上適用，如有所提示，

亦僅供法官參考，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不受其拘束。惟上述各種命令，

如經法官於裁判上引用者，當事人即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

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。本件聲請，依上開說明，應予受理。

分期繳稅或稅款記帳之進口貨物，於關稅未繳清前，不得轉讓，其

經強制執行或專案核准者，准由受讓人繼續分期繳稅或記帳，關稅法第

三十一條第二項、第三項規定甚明。依此規定，就未繳清關稅之貨物取

得動產抵押權者，其擔保利益自不能存在於該貨物未繳之關稅上，其

因強制執行而受讓該項貨物者，如未獲准繼續分期繳稅或記帳，自須繳

釋字第二一六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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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稅款，始可取得貨物，此與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係指應繳或應

補繳之關稅，就上述情形以外之納稅義務人所有財產受償，僅較普通

債權優先者不同。前司法行政部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台（六五）函民

字第○九九八二號及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台（六七）函民字第○六三

九二號函提示執行法院，於拍賣關稅記帳之進口貨物時，應將該貨物未

繳關稅情形，於拍賣公告內載明，並敘明應由買受人繳清關稅，始予點

交，此項函示，核與關稅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、第三項之意旨相符，不

屬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之範圍，既未侵害動產抵押權人之權益，

亦為針對關稅特性，確保關稅之稽徵所必要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

之旨，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一七號解釋（76.7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人民僅依法律

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目、稅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

務。至於課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何，乃屬事實認定

問題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。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二十

四日(七二)臺財稅字第三一二二九號函示所屬財稅機關，對於設定抵押

權為擔保之債權，並載明約定利息者，得依地政機關抵押權設定及塗

銷登記資料，核計債權人之利息所得，課徵所得稅，當事人如主張其未

收取利息者，應就其事實負舉證責任等語，係對於稽徵機關本身就課稅

原因事實之認定方法所為之指示，既非不許當事人提出反證，法院於審

判案件時，仍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判斷事實之真偽，

並不受其拘束。尚難謂已侵害人民權利，自不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

條之規定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乃在揭示「租稅

法律主義」，其主要意旨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目、稅




